关于《建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建安区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的
起草说明

现就《建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建安区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简要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
根据《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需要对我区颁布的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每隔两年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此外，两年间相关法律和现实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行政规范性文件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故，今年我区开展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全面清理工作。
二、制定依据
按照《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清理原则如下：
（一）不符合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放管服”改革要求、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利于优化营商环境、违法设定证明事项的；
（二）实行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各类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政策的；
（三）与法律、法规、规章或者相关政策规定不一致的；
（四）适用期已过、调整对象已不存在、工作任务已完成及已被新规定涵盖或者替代的；
（五）清理工作中发现存在其他问题，应当一并处理的。
三、起草过程
建安区司法局在2025年4月对2024年12月31日前以区政府和区政府办公室名义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梳理汇总，经过集体研讨研究之后，形成了《建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并向全区及公众征求意见。根据规范性文件“谁制定，谁清理；谁实施，谁清理”的原则，各乡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直和驻区各单位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由制定部门负责清理；部门联合制定或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的,由牵头部门负责组织清理；因机构改革涉及新组建机构或职能调整的，由承担相关职能的部门负责清理。区政府和区政府办公室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由实施部门提出清理意见和建议，报区政府决定，提出初步清理意见。建安区司法局根据各相关单位的反馈意见及建议，初稿进行修改、完善，经合法性审核之后，最终形成本次《建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并于2025年4月21日至2025年5月22日公开征求意见。
四、主要内容
通过对2024年12月31日前区政府和区政府办公室公布的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梳理排查，最终形成清理结果，共分为三项内容：
第一部分 建安区政府保留的规范性文件目录。保留目录共计79个文件。列入保留目录的规范性文件，继续有效。
第二部分 建安区政府决定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列入本次废止目录的18个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自清理结果发布之日起不再执行。
[bookmark: _GoBack]第三部分 建安区政府决定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列入本次失效目录的2个行政规范性文件，自清理结果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